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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議會第 4屆第 5次臨時會第 4 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13 年 6月 12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37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議長康裕成等 56人（如簽到簿） 

請  假：議員鄭光峰、陳幸富、黃明太、黃紹庭、黃彥毓、 

陳玫娟 

列  席：市政府－市長陳其邁等（如簽到簿） 

本  會－秘書長黃錦帄、農林委員會專門委員姜愛珠、

教育委員會專門委員吳宜珊、法規委員會專

門委員劉義興、法規研究室主任朱信吉、議

事組主任凃靜容 

請  假：市政府－交通局局長張淑娟(由副局長黃榮輝代理) 

土地開發處處長李文聖(由副處長萬美娟代

理) 

主  席：由康議長裕成及曾副議長俊傑分別主持 

紀  錄：葉惠珍、郭瓊萍 

甲、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告開會。 

二、本會第 4 屆第 5 次臨時會第 3 次會議紀錄，經大會認可

確定。 

三、報告市政府來函 

編號：9 類別：交通 報告機關：捷運工程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捷運建設基金補辦預算或先行辦理數

額表（長期債務舉借與償還案），請備查。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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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人員： 

財政局陳局長勇勝 

決議：同意備查。 

編號：17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消防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消防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18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消防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消防財團法人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工

作報告及財務報表編製辦法」，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19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消防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消防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範指導準

則」，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20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消防局 

案由：檢送 「高雄市消防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辦

法 」，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34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經濟發展局 

案由：檢送訂定「高雄市獎勵投資興建市場辦法」，請查

照。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決議：不同意查照。請市政府按照議員意見修正辦法，

於下個會期函送查照。 

編號：35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經濟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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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修正 「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實施辦法」 部分條

文，請查照。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說明人員： 

經濟發展局廖局長泰翔 

決議：不同意查照。 

編號：36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都市發展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政府 113 年 4 月 1 日高市府都發更字

第 11331282400 號令發布訂定「高雄市都市更新

範圍內公有土地一定規模及特殊原因認定準則」，

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37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交通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復康巴士服務及收費辦法」修正條

文案，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38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運動發展局 

案由：檢送「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運動場地使用管理

規則第六條附表一」修正草案，請備查。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李議員順進 

說明人員： 

運動發展局侯局長尊堯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39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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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修正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組織規程部分條文，

並自 113 年 4 月 1 日生效，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40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人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旗津區公所編制表，並自 113年 5 月 1

日生效，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41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人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旗山區公所編制表，並自 113年 5 月 1

日生效，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42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人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新興區公所組織規程第 3 條、第 6條、

第 16 條條文暨編制表，並自 113年 5 月 1 

日生效，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43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人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鹽埕區公所組織規程第 3條、第 16 條

條文暨編制表，並自 113 年 5 月 1 日生效，請查

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44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人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茄萣區公所編制表，並自 113年 5 月 1

日生效，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45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人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六龜區公所編制表，並自 113年 5 月 1



 5 

日生效，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46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人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前金區公所組織規程第 3條、第 16 條

條文暨編制表，並自 113 年 5 月 1 日生效，請查

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47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人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鳥松區公所組織規程第 13 條、第 16

條條文暨編制表，並自 113 年 5 月 1 日生效，請

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48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人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前鎮區公所編制表，並自 113年 5 月 1

日生效，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49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人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組織規程第 3 條之

1 、第 6 條、第 12 條條文暨編制表，並自 113年

5 月 1 日生效，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編號：50 類別：法規 報告機關：人事處 

案由：修正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編制表，並自

113 年 5 月 1日生效，請查照。 

決議：同意查照。 

乙、討論事項 

二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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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類別：農林   編號：14   主辦單位：水利局 

案由：請審議內政部核定辦理「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

營造計畫」-「高雄市後勁溪（右昌大橋至興中

橋）景觀綠美化工程」經費 389萬 6,000元（中

央補助 300萬元，市政府配合款 89萬 6,000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類別：教育   編號：2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文化局辦理 113 年度 

「亞灣 2.0 智慧影視製作帄台計畫」，經費合計

新台幣 2,606萬元（中央補助款 1,824 萬元、市

政府配合款 782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發言議員： 

陳議員麗娜 

邱議員于軒 

朱議員信強 

說明人員： 

文化局王局長文翠 

決議：同意辦理。 

二、審議市政府提案 

類別：教育   編號：5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文化部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 113 年 

「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畫—藝文場

館營運升級（美術館及展覽空間）—跨世代美

術館建構計畫Ⅲ：新型態美術館之在地擴延及

東南亞國際連線」，經費共計新台幣 5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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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補助款 350萬元、市府配合款 150萬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類別：教育   編號：8   主辦單位：文化局 

案由：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

理「考古遺址文化資產」等 4 案總經費合計新

臺幣 1,473 萬 5,000 元整（中央補助款新臺幣

970萬 1,250元，市府配合款新臺幣 503萬 3,75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決議：同意辦理。 

三、審議議員法規提案 

編號：2   提案人：林智鴻 

案由：建請廢止「高雄市加水站加水車衛生管理自治

條例」草案。 

決議：不同意。 

編號：3   提案人：江瑞鴻 

案由：建請修正「高雄市建築物附建防空避難設備或

停車空間繳納代金及管理使用自治條例第五條、

第五條之一、第六條」草案。 

說明人員： 

提案人江議員瑞鴻 

決議：同意撤回。 

二、三讀會 

審議議員法規提案 

第 4 屆第 2次定期大會部分 

編號：1   提案人：陳慧文 

案由：建請修正「高雄市加水站加水車衛生管理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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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第二十條」草案。  

發言議員： 

邱議員于軒 

陳議員美雅 

說明人員： 

本會法規委員會第一召集人湯議員詠瑜 

衛生局黃局長志中 

環境保護局張局長瑞琿 

決議：修正通過。 

註：本案與第 1次定期大會劉議員德林提案：「建請修正

『高雄市加水站加水車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二條、

第七條、第二十條』草案」併同審議。  

第 4 屆第 1次定期大會部分 

編號：1   提案人：劉德林 

案由：建請修正「高雄市加水站加水車衛生管理自治條例

第二條、第七條、第二十條」草案。 

說明人員： 

本會法規委員會第一召集人湯議員詠瑜 

決議：修正通過。 

註：本案與第 2次定期大會陳議員慧文提案：「建請修正

『高雄市加水站加水車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四條、

第二十條』草案」併同審議。 

丙、抽出動議  

朱議員信強於上午 11 時 55 分提：擬抽出擱置中之議長交

議市政府提案教育類第 2 號案，案由：「請審議文化部核定

補助文化局辦理 113年度「亞灣 2.0智慧影視製作帄台計畫」，

經費合計新台幣 2,606 萬元（中央補助款 1,824萬元、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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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配合款 782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1 案繼續審議。

經主席曾副議長俊傑徵求在場議員附議後，提擬同意抽出

並繼續審議。 

（無異議通過） 

丁、其他事項 

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中午 12 時 9分提：擬將本(5)次臨時會未

及審議及擱置中之提案全數抽出，移至下次會繼續審議，

請同意案。 

（無異議通過） 

戊、主席康議長裕成於中午 12時 10 分致閉幕詞（如附件）後，

宣布本會第 4屆第 5 次臨時會閉幕。 

己、散會：中午 12 時 1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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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高雄市議會第 4屆第 5次臨時會閉幕康議長裕成致詞 

謝謝各位同仁、謝謝大家，我們這次臨時會的議案審議完

畢了。本次臨時會最主要的目的是因為有幾個法案，不管是市

政府所提的案子，以及我們議員的提案，沒有在定期大會期間

審議完畢，所以加開臨時會。但是很高興，今天六月十二日，

我們把所有的案子都審議完畢了。 

謝謝大家這段時間的辛苦，同時也謝謝議員同仁，大家很

努力的在龍舟賽的過程中，女生曬的很黑，男生也都鍛鍊了很

好的體魄。謝謝大家同心合力，雖然還是第二名，雖然跟去年

一樣還是第二名，但是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高興。 

在此宣布，本次的臨時會，第 5 次臨時會就此閉幕。謝謝

大家，謝謝高雄市政府由陳其邁市長所率領的團隊，在這段期

間將議員法規提案及市府法規提案都能夠做充分說明，才能夠

順利而且提前結束我們的臨時會。謝謝大家！ 

在此宣布，第 4屆第 5次臨時會閉幕。謝謝大家，謝謝！ 

  



 11 
  



 12 
 


